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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发〔2016〕43号 

 
 

勐海县人民政府关于保锐仙等十三位同志 
任免职的通知 

 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黎明农场管委会，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县直各办、

局，省、州驻县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共勐海县委关于保锐仙等十三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》

（海委〔2016〕123号）精神，经 2016年 9月 6日十四届县人民

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 

保锐仙  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白文倡  任县公安局勐海派出所副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
秦明贵  任县公安局勐海派出所副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
苏  胤  任县公安局勐遮派出所副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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桑  真  任县公安局格朗和派出所所长（副科级）； 

李春雯  任县司法局勐遮司法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
王彦凯  任县司法局勐混司法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
侯孟涵  任县司法局勐宋司法所所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； 

李建芬  任县财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黄  鹂  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李  昆  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喻  锋  任黎明农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，免去黎明农场管 

         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习银高  任勐海黎明医院院长（副科级，试用期一年）。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勐海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9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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